第三章 技术、服务及其他要求
（注：本章的技术、服务及其他要求中，带“★”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。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，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。）
3.1.采购内容
采购包1：
采购包预算金额（元）: 420,000.00
采购包最高限价（元）: 420,000.00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数量
(计量单位)
	标的金额 （元）
	所属行业
	是否涉及核心产品
	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
	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
	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
	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

	1
	C19990000 其他专业技术服务
	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服务
	1.00（项）
	420,000.00
	其他未列明行业
	否
	否
	否
	否
	否


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：
采购包1：否
报价要求
采购包1：
	序号
	报价内容
	数量（计量单位）
	最高限价
	价款形式
	报价说明

	1
	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服务
	1.00（项）
	420,000.00
	总价
	无


★注：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，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，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，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。
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涉及核心产品的，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。
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★注：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，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；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，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，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。
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★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，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。
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优先采购的产品，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。
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的产品，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。
3.2.技术要求
采购包1：
标的名称：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服务
	序号
	符号标识
	技术要求名称
	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	1
	
	项目技术、商务及其他要求
	一、项目概况：对仁寿县2025年汛期后、已纳入数据库中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核查。
★二、工作内容：
在上述隐患点实地踏勘的基础上，对确定隐患已消除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核销，隐患尚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予以保留。
★三、项目主要成果：
1、报告成果
形成《仁寿县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点踏勘调查报告》电子成果1套，纸质成果4套，项目成果验收时根据需要另行要求。
2、附图
《仁寿县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》，电子成果1套，纸质成果4套。
3、附表
《仁寿县2025年汛后地质灾害隐患现场踏勘调查表》，电子成果1套，纸质成果4套。
★四、技术依据：
1、《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（1：5万）》（DZ/T0261-2014）；
2、《地质灾害调查技术要求（1：5万）》（DD2019-08）；
本项目所引用的规范/标准/文件，如有最新版本，依照其最新规定执行
★五、商务及其他要求：
1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。
2、服务地点：仁寿县。
3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，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40%；提交项目成果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%。
4、报价要求：本项目所报价格包含人工费、资料费、服务费、打印费、税费、会务费、专家评审费（后期方案评审）及磋商文件要求的其他费用等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。
5、安全责任：本项目服务期间服务人员的全部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负责，与采购人无关。
6、后续服务要求：
（1）在提交成果后供应商应就本项目提供咨询等服务；
（2）服务期限内出现问题，供应商必须即时响应，并在采购人要求合理时限内到达现场，并在采购人要求的合理时限内解决问题，现场解决不了的采取补救措施，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需求，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正常使用。
7、保密要求：项目含保密成果的，成交供应商须做好保密工作，如出现泄密情况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。
8、采购人享有著作权，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，供应商不得擅自对外发表、出版；确实因学术交流、职称评定等需要而要做发表的必须征得采购人书面授权许可，若因此带来的相关法律经济纠纷与采购人无关，供应商应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等相关责任。
9、本项目不组织现场勘查，但供应商应根据工作实际，自行组织现场勘察，综合考虑后进行报价。
10、验收标准：严格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和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及响应文件、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。


3.3.服务要求
3.3.1服务内容要求
采购包1：
	 序号
	 符号标识
	 服务要求名称
	 服务要求内容

	无


3.3.2.商务要求
采购包1：
	序号
	符号标识
	商务要求名称
	商务要求内容

	1
	★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

	2
	★
	服务地点
	仁寿县

	3
	★
	验收、交付标准和方法
	严格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和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及响应文件、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。

	4
	★
	支付方式
	分期付款

	5
	★
	付款进度安排
	1、合同签订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.00%
2、提交项目成果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.00%

	6
	★
	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
	1.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，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，如有违约，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 2.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，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本身的财产损失、由此而导致的采购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，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等责任。 3.合同履行期间,若双方发生争议，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
3.4.其他要求
采购包1：
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的总体服务方案，包含以下内容：1、技术方案。内容包括：①总体思路及策略、②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的现状、③问题分析、④技术实施方案、⑤工作步骤。2、质量措施方案。内容包括：①质量控制要求、②质量检查方法、③质量管理制度、④应急管控措施、⑤安全管理要求。 3、工期统筹措施方案。内容包括：①工期进度、②工期保障措施、③工期安排计划、④工期更优化建议、⑤相关专业设备配置。4、后续服务。内容包括：①后续服务计划、②后续服务管理制度、③响应时间及服务承诺、④后续服务机构人员及职责分工。 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拟派本项⽬服务⼈员。 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履约能⼒证明材料。
 

